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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車係以接送學生上下學為主，需配合學生接送時間，故請申請派車單位先

向特教組預約確認用車時間。	

2.本單由派車單位填妥經單位主管核章後，於一週前交特教組規劃派車業務，呈報校長核章。	

3.為確保行車安全，交通車司機僅擔任駕駛工作，派車時間以上班日為主，星期例假日不予派車。	


